长江资管尊享5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成立公告
长江资管尊享5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本集合计划）自2019年11月4日起通过长江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直销中心、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向投资者募集。截至2019年11月8日，本集合计划募集工作已顺利结束，认购资金已于2019年11月12日全部划入本集合计划托管专户。经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资，本集合计划募集期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49,992,758.60元，其中投资者有效认购资金为43,990,000.00元，扣除认购费0.00元后，投资者净认购资金43,990,000.00元，投资者有效认购资金产生的利息2,758.60元；管理人有效认购资金为6,000,000.00元，扣除认购费0.00元后，管理人净认购资金6,000,000.00元，管理人有效认购资金产生的利息0.00元。按照每份单位面值人民币1.00元计算，本集合计划募集期共认购49,992,758.60份。投资者可于2019年11月12日后通过原认购网点查询其持有的本集合计划份额。
根据《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计划运作管理规定》、《长江资管尊享5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和《长江资管尊享5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说明书》的有关规定，本集合计划符合成立条件，于2019年11月12日成立。自成立日起，管理人长江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开始管理本集合计划。
根据《长江资管尊享5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长江资管尊享5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说明书》的规定，本集合计划固定管理期限为10年，管理人有权在资产全部变现后提前结束或根据合同约定对本集合计划进行展期。本集合计划原则上每半年开放一次，每次开放三个工作日，委托人可在开放期内申请参与业务，管理人有权根据情况调整开放期，具体见届时管理人公告。投资者可在管理人网站（www.cjzcgl.com）查询本集合计划相关公告。
风险揭示：管理人将按照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本集合计划资产，但不保证本集合计划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长江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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